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4/art_b143a2ba4ca74088bc8471833bce5063.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鉴于婴幼儿配方液态奶（以下称液态婴配）较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控制要求更高，为

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保障液态婴配质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拟

将液态婴配纳入注册管理，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前反馈

市场监管总局。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网址： http://www.samr.gov.cn），在首页“互动”栏

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tsspsypzcc@samr.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食品安全法》（修

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三、通过信函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邮政编码： 

100088），并在信封上注明“《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字样。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2.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市场监管总局 

202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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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鉴于婴幼儿配方液态奶（以下称液

态婴配）较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控制要求更高，经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拟将液态婴配纳入

注册管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称《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

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修改为“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 ”，具体修

改如下：

《食品安全法》规定 修正后

第八十一条第四款 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注册。注册时，应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和

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第五款 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

方乳粉，同一企业不得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

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第八十一条第四款 婴幼儿配方乳粉

（液态奶）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注册时，应当提交配方研

发报告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

料。

第五款 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

方乳粉（液态奶），同一企业不得用同一配方

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

第八十二条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注册人或者备案

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及时公布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目

录，并对注册或者备案中获知的企业商业秘密

予以保密。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注册或者备

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

产。

第八十二条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的注册

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及时公布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液

态奶）目录，并对注册或者备案中获知的企业

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注

册或者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

组织生产。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

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

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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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许可证： 销许可证：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 （液态奶），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

求组织生产； 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粉，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 （液态奶），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

婴幼儿配方乳粉； 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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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注册。鉴于婴幼儿配方液态奶（以下称液态婴配）较婴配乳粉质量安全控制要求

更高，为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保障液态婴配质量安全，市场监

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情况

液态婴配是以水、生乳、脱盐乳清（粉）、植物油等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

质和 /或其他原料，经高温灭菌后达到商业无菌的液态产品，一般常温储运，保质期不超过 12个

月。液态婴配产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目前在美国、德国、芬兰、韩国、日本等多国生产销售，

与婴配乳粉相比，具有无需冲调、开盖即饮、喂食方便等便利性。目前我国尚无液态婴配生产，

受保质期短、价格偏高、国人饮食习惯等影响，国内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市售产品均来自进口。

二、修正说明

由于液态婴配是新产品类型， 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订时，未将其纳入修法视野，仅规定婴

配乳粉实行注册管理。为保障液态婴配质量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

多次组织行业企业、专家和地方监管部门对液态婴配进行安全性论证和相应监管措施研究。安

全性论证认为，液态婴配具有水分含量高、营养丰富的产品特点，微生物控制、稳定性、产品

包装等生产质量控制方面的技术要求较婴配乳粉更高，为尽可能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婴幼

儿健康安全，需要采取至少与婴配乳粉同样或更严格的管理模式，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实施注册

管理。

鉴于包括液态婴配在内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直接关系最敏感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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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明确规定婴配乳粉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液态婴配纳入注

册管理符合相关法律立法精神和国务院有关规定要求。且市场监管总局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配方实施注册管理已有 8年，形成了完整的工作程序、完善的制度规范和完备的运行管理体系，

为液态婴配纳入注册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实践上是安全可行的。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二

十四条中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修改为“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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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二条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的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公布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目录，并对注册或者备案中获知的企业商业秘密予以保密。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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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第一百二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许可证：
	销许可证：
	销许可证：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
	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
	（液态奶），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

	求组织生产；
	求组织生产；
	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粉，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
	粉，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
	（液态奶），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

	婴幼儿配方乳粉；
	婴幼儿配方乳粉；
	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


	附件 2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鉴于婴幼儿配方液态奶（以下称液态婴配）较婴配乳粉质量安全控制要求更高，为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保障液态婴配质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情况
	液态婴配是以水、生乳、脱盐乳清（粉）、植物油等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 /或其他原料，经高温灭菌后达到商业无菌的液态产品，一般常温储运，保质期不超过 12个月。液态婴配产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目前在美国、德国、芬兰、韩国、日本等多国生产销售，与婴配乳粉相比，具有无需冲调、开盖即饮、喂食方便等便利性。目前我国尚无液态婴配生产，受保质期短、价格偏高、国人饮食习惯等影响，国内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市售产品均来自进口。
	二、修正说明
	由于液态婴配是新产品类型， 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订时，未将其纳入修法视野，仅规定婴配乳粉实行注册管理。为保障液态婴配质量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多次组织行业企业、专家和地方监管部门对液态婴配进行安全性论证和相应监管措施研究。安全性论证认为，液态婴配具有水分含量高、营养丰富的产品特点，微生物控制、稳定性、产品包装等生产质量控制方面的技术要求较婴配乳粉更高，为尽可能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婴幼儿健康安全，需要采取至少与婴配乳粉同样或更严格的管理模式，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实施注册管理。
	鉴于包括液态婴配在内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直接关系最敏感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
	鉴于包括液态婴配在内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直接关系最敏感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
	管理，明确规定婴配乳粉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液态婴配纳入注册管理符合相关法律立法精神和国务院有关规定要求。且市场监管总局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实施注册管理已有 8年，形成了完整的工作程序、完善的制度规范和完备的运行管理体系，为液态婴配纳入注册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实践上是安全可行的。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修改为“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


